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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受让方”）

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收购北京萃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萃实”或“转让方”）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双鸭山投资公司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2.8258%股权

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，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,500万

元

●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

●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

●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事宜有利于公司产业布局、整合公司

资产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双鸭山投资公司 100%股权

一、交易概述

为优化公司产业布局、整合公司资产，公司收购北京萃实持有的

控股子公司双鸭山投资公司 2.8258%的股权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

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其原始出资金额即人民币壹仟伍佰万

元，收购金额为公司自有资金，转让价款在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

受让方名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萃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

3、成立日期：2011年 11月 23日

4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号 3

号楼 7113房间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颖

6、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

7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7585819619D

8、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投资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）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

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

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

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

最低收益”；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

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9、主要股东：曹日辉持股 90%，张颖持股 10%

（二）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


总资产 15,060,011.62 15,059,976.21

总负债 15,236,776.31 15,236,776.31

净资产 -176,764.69 -176,800.10

2025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4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0.00 0.00

净利润 35.41 104.68

（三）经查询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北京萃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

2、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3、成立日期：2012年 01月 19日

4、注册地址：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太保镇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刘新宝

6、注册资本：53,082万元

7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500588118981L

8、经营范围：对煤炭、煤化工、建材项目的投资、管理。

9、主要股东：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7.1742%，北京

萃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2.8258%

（二）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
总资产 543,443,741.37 3,452,111,557.16

总负债 14,347,520.00 2,656,501,697.06

净资产 529,096,221.37 795,609,860.10

2025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4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



营业收入 0.00 12,664.21

净利润 -30,028.03 -121,905,732.43

四、交易标的的评估、定价情况

本次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其原始出资金额即人民

币壹仟伍佰万元（15,000,000.00）。

定价通过友好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

1、合同主体

转让方：北京萃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受让方：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目标公司：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

标的股权：北京萃实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2.8258%的股权

股权转让：由公司受让北京萃实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2.8258%的股

权

2、标的股权转让价款

公司受让北京萃实持有的目标公司 2.8258%的股权应向北京萃

实支付的人民币 1,500万元

3、交易价款及其支付

经双方确认，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,500万元，与标的股

权转让有关的任何种类的税金、收费等应由各方、目标公司依照现行

法律法规规定的缴纳义务方完全和独立地承担。

4、支付期限

转让价款在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七个工

作日内，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事宜有利于公司产业布局、整合公司资

产，收购完成后，双鸭山投资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收购资金来

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现金流的正常运转，

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

独立性，不会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敬请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，谨慎投资。

特此公告。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 O二五年十二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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